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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53）

Pizu Group Holdings Limited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的特色

GEM之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聯交
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
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
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之證券會有高
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
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比優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各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責）乃遵照聯交所
GEM證券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有關比優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的資料。各董事經作
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
準確及完整，並無誤導及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實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內
容或本公佈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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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中期期間」）之收益約為

人民幣69,801萬元，較上個財政年度同期增加約22.41%。

• 本集團於中期期間之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8,930萬元。

• 本集團於中期期間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收益總額約為人民幣9,221萬元。

• 本集團於中期期間之每股基本盈利約為人民幣0.025元。

• 董事會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0.005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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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3 698,011 570,239 309,180 300,980

銷售貨品成本及所提供服務成本 (488,494) (399,852) (228,371) (207,228)

毛利 209,517 170,387 80,809 93,752

其他收入及收益 6,503 6,776 5,894 5,676

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 7,401 4,431 3,721 3,646

銷售及分銷開支 (14,242) (5,239) (2,972) (2,718)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38,353) (33,687) (14,909) (17,795)

其他收益及損失
廉價購買收益 – 992 – 992

處置子公司收益╱（損失） 12 984 (680) 984 (680)

經營溢利 171,810 142,980 73,527 82,873

融資成本 6 (1,918) (1,355) (1,589) (796)

除所得稅前溢利 169,892 141,625 71,938 82,077

所得稅 5 (18,565) (16,393) (7,179) (9,468)

本期間溢利 6 151,327 125,232 64,759 72,609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隨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下列各項產生之匯兌差額
－換算海外業務 3,007 (977) 728 (3,541)

－處置一間子公司有關的重新分類 (96) 680 (96) 680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54,238 124,935 65,391 69,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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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以下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89,299 75,676 37,931 43,160

非控股權益 62,028 49,556 26,828 29,449

151,327 125,232 64,759 72,609

以下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92,210 74,582 38,563 39,502

非控股權益 62,028 50,353 26,828 30,246

154,238 124,935 65,391 69,748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每股盈利 8
基本及攤薄 0.025 0.021 0.011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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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287,594 260,902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5,230 5,467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預付款項 603 7,255
無形資產 49,865 49,074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9,446 7,045
遞延稅項資產 – 1,487

372,738 331,230

流動資產
存貨 28,199 76,122
合約資產以及應收 
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10 548,683 621,550

其他應收賬款、預付款項及按金 514,552 215,587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203 203
應收融資租賃款項 – 17,949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4,922 18,443
應收一間合營企業款項 12,383 13,016
應收股東的款項 355 335
可回收稅項 6,124 2,38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7,331 93,270

1,292,752 1,058,857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1 191,593 241,615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02,615 105,828
借款 152,000 40,000
應付股息 82,782 14,150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99,550 33,050
應付股東╱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64,609 63,053
應付所得稅 10,781 19,145

703,930 516,841

流動資產淨值 588,822 542,01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961,560 873,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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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借款 90,000 –

遞延稅項負債 5,714 5,714

95,714 5,714

資產淨值 865,846 867,532

權益
股本 40,259 40,259

儲備 487,083 430,85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27,342 471,115

非控股權益 338,504 396,417

總權益 865,846 867,532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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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可分佔

儲備 實繳盈餘 重組儲備 合併儲備
外幣換算

儲備
法定及其他

儲備 留存收益 總計 非控股權益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 40,259 726,191 25,141 933 89,227 (613,604) (35,468) 34,579 203,857 471,115 396,417 867,532

本期間溢利 – – – – – – – – 89,299 89,299 62,028 151,327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下列各項產生之匯兌差額             

–換算至呈列貨幣 – – – – – – 2,470 – – 2,470 1,452 3,922
–處置子公司有關重新分類 – – – – – – (96) – – (96) – (96)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2,374 – 89,299 91,673 63,480 155,153

宣佈派發及應付股息           
–擁有人 – (32,384) – – – – – – – (32,384) – (32,384)
–非控股權益 – – – – – – – – – – (121,393) (121,393)
動用其他儲備 – – – – – – – (3,062) – (3,062) – (3,062)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40,259 693,807 25,141 933 89,227 (613,604) (33,094) 31,517 293,156 527,342 338,504 865,846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如前列報 40,259 756,796 25,141 933 89,227 (613,604) (32,408) 35,766 23,036 325,146 277,588 602,734

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附註3(a)） – – – – – – – – (5,659) (5,659) (3,774) (9,433)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經重列 40,259 756,796 25,141 933 89,227 (613,604) (32,408) 35,766 17,377 319,487 273,814 593,301

本期間溢利 – – – – – – – – 75,676 75,676 49,556 125,232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下列各項產生之匯兌差額
－換算海外業務 – – – – – – (1,774) – – (1,774) 797 (977)
－處置子公司有關的重新分類 – – – – – – 680 – – 680 – 680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1,094) – 75,676 74,582 50,353 124,935

            
宣佈派發及應付股息 – (15,658) – – – – – – – (15,658) – (15,658)
轉撥至法定及其他儲備 – – – – – – – 2,000 (2,000) – – –
動用其他儲備 – – – – – – – (888) 888 – – –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40,259 741,138 25,141 933 89,227 (613,604) (33,502) 36,878 91,941 378,411 324,167 702,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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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45,375 19,157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已收利息 296 307
已收融資租賃利息收入 – 39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款項 475 18,668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15,896) (39,363)
購買無形資產 (7,160) (822)
應收一間合營企業款項減少 (633) (15,920)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權益 – 8,689
收購一間聯營公司 (15,000) –
一項投資的預付款 (105,160) –
支付非控股權益股息 (84,000) –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27,078) (28,043)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應付股東款項（增加）╱減少 1,556 (31)
應付關連公司之款項增加 66,500 4,715
已付利息 (1,918) (1,355)
來自借款的所得款項 242,000 20,000
銀行借貸之還款 (40,000) (10,000)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268,138 13,32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86,435 4,443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3,270 127,514

匯率變動之影響 (2,374) 1,075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7,331 13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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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公司資料

比優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乃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
處地址為SMP Partners (Cayman) Limited, Royal Bank House, 3rd Floor, 24 Shedden Road, P.O. 

Box 1586, Grand Cayman KY1-1110, Cayman Islands。其主要營業地點的地址為香港干諾道中
68號華懋廣場二期11樓A室。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四年八月六日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聯交所」）GEM上市。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爆炸物品及提供爆破作業和相
關服務。

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經營業務，其業務活動主要以人民幣（「人民幣」）進
行，因此本集團之業績乃以人民幣編製。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
惟經審核委員會審閱並經董事會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八日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
財務報告」及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所編製。

中期財務報表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規定的所有資料及披露，以及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二零一九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
編製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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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

本集團所有收益均得自與客戶訂立的合約。本集團主要活動之收益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民用爆炸品 177,512 139,052 12,118 88,837

提供爆破作業 519,688 431,187 296,251 212,143

銷售商品 811 – 811 –

總收益 698,011 570,239 309,180 300,980

4. 分部資料

經營分類按提供有關本集團組成部分資料之內部報告區分。該等資料乃提呈予董事會（主要
經營決策者），並由其進行審閱，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

本集團已按以下可呈報經營分類呈列分類資料。該等分類乃分開進行管理。

－ 銷售商品：於中國做商品貿易

－ 爆炸物品貿易及爆破服務：在中國及塔吉克斯坦生產及銷售爆炸物品以及提供爆破作
業

並無呈列分部資產及負債，原因是董事會並無獲呈報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方面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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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銷售商品
爆炸物品貿易
及爆破服務 綜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益
對外銷售 811 697,200 698,011

分部（虧損）╱溢利 (1,064) 174,328 173,264

其他收入 2,218
未分配企業開支 (3,672)
融資成本 (1,918)

除所得稅前溢利 169,892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銷售商品
爆炸物品貿易
及爆破服務 綜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益
對外銷售 – 570,239 570,239

分部（虧損）╱溢利 (3,107) 147,021 143,914

其他收入 3,321

未分配企業開支 (4,255)

融資成本 (1,355)

除所得稅前溢利 14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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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未經審核）

銷售商品
爆炸物品貿易
及爆破服務 綜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益
對外銷售 811 308,369 309,180

分部（虧損）╱溢利 (866) 73,949 73,083

其他收入 1,604
未分配企業開支 (1,160)
融資成本 (1,589)

除所得稅前溢利 71,938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未經審核）

銷售商品
爆炸物品貿易
及爆破服務 綜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益
對外銷售 – 300,980 300,980

分部（虧損）╱溢利 (2,145) 83,994 81,849

其他收入 3,982

未分配企業開支 (2,958)

融資成本 (796)

除所得稅前溢利 82,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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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

並無就開曼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或香港之利得稅作出撥備，原因是本集
團並無於該等司法權區擁有應課稅溢利。

於塔吉克斯坦註冊成立的兩間附屬公司須分別按企業所得稅率23%（就貨品生產以外業務而言）
及13%（就貨品生產業務而言）納稅。其中一間集團附屬公司已與塔吉克斯坦政府簽訂了5年
免除繳交企業所得稅的協議。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乃按25%的適用企業所得稅
稅率計算，惟以下除外：

(i) 已取得高新技術企業資格認可的兩間中國附屬公司可享受優惠企業所得稅稅率。該等
附屬公司之一從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起三年期間可享受15%的優惠稅率，經稅務
機關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覆核後，已延長三年至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四日。另
一間附屬公司從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起三年期間可享受15%的優惠稅率。

(ii) 一間位於中國西藏自治區之分公司，可享受9%的優惠稅率。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間的當期稅項
－企業所得稅 18,435 13,653 7,179 7,640

－塔吉克斯坦企業所得稅 130 1,941 – 1,029

本期遞延稅項 – 799 – 799

18,565 16,393 7,179 9,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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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期間溢利

本期間溢利於扣除以下各項後達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3,543 20,399 9,526 11,223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270 102 63 51

無形資產攤銷 102 46 51 23

融資成本
－銀行及其他借貸之利息支出 1,918 1,355 1,589 796

7. 股息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報告期末後擬派之中期股息
每股0.005港元 15,658 15,658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年度金額為人民幣32,632,000元的末期股息已在截至二零一九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確認，其派發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董事會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0.005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0.005

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之後所宣布的中期股息，並未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確認為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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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 89,299 75,676 37,931 43,160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558,724 3,558,724 3,558,724 3,558,724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而言，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並無就每股基本盈利作出調整，原因是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及六個月無具攤薄影響之潛在普通股。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在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增加為人民幣72,97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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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合約資產以及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合約資產 98,534 81,652

應收貿易賬款淨額 324,826 395,476

應收票據 125,323 144,422

548,683 621,550

合約資產為提供爆破作業及相關服務產生的應收保留金人民幣98,534,000（二零一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81,652,000元）。

應收票據一般具有三個月至六個月的信貸期。大宗礦產貿易客戶一般須於貨品交付之前支
付按金。銷售爆炸物品的應收貿易賬款於開具發票時應付，而本集團會向提供爆破作業業
務的客戶提供0至60天的信貸期。

於報告期末，應收貿易賬款，其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30日 230,691 293,794

31至90日 69,026 76,700

91日至1年 40,013 50,516

1年以上 83,630 56,118

423,360 47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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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賬款

根據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180日 87,570 234,821

181至365日 44,487 6,024

1年以上 59,536 770

191,593 241,615

12.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以3,850,000美元為代價將其於Ample 

Ocean International Limited的全部權益出售予獨立第三方。

於出售日期，有關附屬公司的淨資產載列如下：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現金及金等價物 26,495

出售的淨資產 25,607

於出售時將匯兌儲備重新分類 (96)

25,511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的收益 984

26,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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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資本承擔

以下為於中期財務報表中已訂約但未撥備的資本開支詳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25,553 8,921

向被投資公司注資 169,840 65,000

14. 關聯方交易

(a) 除於本中期財務報表其他部分所詳細披露者外，本集團與關聯方訂立以下交易：

交易金額
（未經審核）

關聯方名稱 關聯方關係 交易類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內蒙古盛安保安有限責任公司 受控股股東馬先生 

共同控制的實體
由關聯方提供保安服務

745 826

烏海市天潤爆破服務 

有限責任公司
聯營公司 出售予關聯方

16,442 1,441

附註：

上述交易條款乃基於本集團與關聯方於正常業務過程中議定。

(b) 本期間已付╱應付予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達人民幣1,410,000元（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08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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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六個月期間之收益較二零一八年同期上升
22.41%。收益上升之主要原因為本集團近期開拓的塔吉克斯坦市場及西藏市場持
續貢獻了巨大收益。

而且由於去年5至6月期間，國家在內蒙地區進行全方位的環保檢查，導致我集團
的很多礦業客戶，特別是煤礦客戶減產，甚至停產，以致我集團在內蒙地區的民
爆收入受到直接的影響，而今年同期則無同樣情況出現。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銷售及分銷開支較二零一八年同期上
升約1.72倍，主要是因為國內民用爆炸物品之銷量大幅度增加，導致運費隨之大
幅增加。

主要是因為國內民用爆炸物品之銷售有所上升以及塔古克斯坦之子公司已經投入
營運所致。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86,585萬元（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資產淨值人民幣86,753萬元）。流動資產約為人民幣129,275萬元（二
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05,886萬元），其中約人民幣17,733萬元（二零
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9,327萬元）為現金及銀行結餘，另約人民幣51,455萬
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1,559萬元）為其他應收賬款、預付款項及
按金。本集團之流動負債約為人民幣70,393萬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
幣51,684萬元）。

資本架構

本集團之資本架構由權益加本集團所借之債務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所組成。截
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股本並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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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並無重大投資。

分類資料

本集團之分類資料已詳列於本中期財務報表附註4。

重大收購

誠如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之公告公佈，本公司之一全資附屬公司與
目標公司之主要股東及目標公司訂立了一項人民幣2.7億元的注資及合作協議。本
公司將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以批准該交易。

重大出售

於2019年7月24日，本公司作為賣方與買方訂立協議，以3,850,000美元的對價出售
Ample Ocean International Limited的全部已發行股本。 該交易已於2019年8月15日完
成。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債務總額約人民幣24,200萬元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000萬元）除以總資產約人民幣166,549萬元（二
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39,009萬元））為14.53%（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2.88%）。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達人民幣87,981,000元（二零
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97,017,000元）已被質押以擔保本集團的銀行貸款。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重大資本承擔載於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3。

外匯風險及對沖政策

由於本集團大部份收支及資產負債乃以人民幣及塔吉克斯坦索莫尼為單位，董事
會認為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風險，亦無採取任何對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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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無）。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中國、香港及塔吉克斯坦共聘用652名全職僱
員（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2,189名）。員工酬金計劃乃參考現行市場價格釐定。
員工福利包括強制性公積金、個人保險及酌情花紅，乃按彼等於本集團之表現及
對本集團之貢獻而定。

業務回顧及前景展望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的收入主要來自銷售民用爆炸物品及
提供爆破作業業務。尤其是提供爆破業務為集團帶來豐厚的持續性收益。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八日，本公司議決採納股份獎勵計劃，計劃目的為肯定及獎勵
合資格參與者對本集團成長及發展作出的貢獻，激勵合資格參與者以留住彼等繼
續協助本集團的營運及發展，並吸引合適人員推動本集團的進一步發展。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本公司與一獨立買方簽署了一項出售協議，將旗下
一間未能在本年度成功續簽分包采礦項目的子公司出售，確保集團以更健康的架
構繼續為股東創造價值。

業務展望

本集團仍將專注發展民用爆破業務。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本公司一全資子公司與一家從事開采及加工黃鐵礦，
鐵礦石及銅礦以及銷售上述礦物產品的公司簽訂了一項注資及合作協議，並發佈
了有關公告。本公司希望籍此機會，將產業鏈延伸到有色金屬，貴金屬開采發展
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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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之董事（「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在本公司或其
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及相
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
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規定被認為或視作擁有之權益或
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載入該條例所述登記名冊內之權益及淡
倉，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如
下：

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權益

董事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證券

數目及類別
持股概約
百分比

（附註1） （附註2）

熊澤科先生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附註4） 80,811,927股
普通股 (L)

2.27%

實益擁有人 11,393,333股
普通股 (L)

0.32%

秦春紅女士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附註5） 34,024,908股
普通股 (L)

0.96%

實益擁有人 540,000股
普通股 (L)

0.02%

劉發利先生 實益擁有人 240,415,854股
普通股 (L)

 6.76%

任何協議訂約方的權益，藉以 

收購一間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17(1)(a)條及318條 

須予披露的本公司的權益

1,657,167,368股
普通股 (L)

（附註3）

 4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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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證券

數目及類別
持股概約
百分比

（附註1） （附註2）

馬天逸先生 實益擁有人 3,000,000股
普通股 (L)

0.08% 

馬曄女士 實益擁有人 124,005,000股
普通股(L)

3.48%

任何協議訂約方的權益，藉以 

收購一間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17(1)(a)條及318條 

須予披露的本公司的權益

1,773,578,222股
普通股(L)

（附註3） 

 49.83% 

馬綱領先生 實益擁有人 34,024,908股
普通股 (L)

0.96%

附註：

1. 字母「L」指本公司或任何其相聯法團股份或相關股份之好倉。

2. 股權比例乃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份數目計算。

3.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以及馬鎖程先生、馬霞女士、馬曄女士及劉發利先生向馬強先生作出
的不可撤銷承諾，(1)馬鎖程先生被視為於馬霞女士、馬曄女士、劉發利先生及馬強先生擁
有權益之所有股份擁有權益；(2)馬霞女士被視為於馬鎖程先生、馬曄女士、劉發利先生及
馬強先生擁有權益之所有股份擁有權益；(3)馬曄女士被視為於馬鎖程先生、馬霞女士、劉
發利先生及馬強先生擁有權益之所有股份擁有權益；及(4)劉發利先生被視為於馬鎖程先生、
馬霞女士、馬曄女士及馬強先生擁有權益之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4. 該等股份為Fabulous Seeker Holdings Limited持有的80,811,927股本公司股份之權益。由於
Fabulous Seeker Holdings Limited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由熊澤科先生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彼被視為於Fabulous Seeker Holdings Limited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5. 該等股份包含Crystal Sky Development Inc.持有的34,024,908股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該等
股份由秦女士及其丈夫同等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秦女士被視為於所有該等股份中
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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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董事或本公司之任何主要行政人
員概無在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任何股份、
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
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規定被認為或視作擁
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載入該條例所述登記名冊內
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上市發行人的董事進行交易
的最低標準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擁有須予披露之股份權益及淡倉之主要股東及人士
就任何董事或本公司之主要行政人員所知，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下列人士（上
文所披露之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預
期將直接或間接擁有有權於任何情況在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之股東大會上表
決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的10%或以上之權益：

股份之好倉

股東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證券

數目及類別
持股概約
百分比

（附註1） （附註2）

耀洋 實益擁有人 1,360,996,331股
普通股(L)

38.24%

Ma Family Holdings  

Co. Limited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1,360,996,331股
普通股(L)

（附註3）

38.24%

Equity Trustee  

Limited

受託人（被動受託人除外） 1,360,996,331股
普通股(L)

（附註3）

38.24%

馬鎖程先生 任何協議訂約方的權益，藉以 

收購一間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17(1)(a)條及318條 

須予披露的本公司的權益

1,897,583,222股
普通股(L)

（附註4）

 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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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證券

數目及類別
持股概約
百分比

（附註1） （附註2）

馬霞女士 實益擁有人 172,166,037股
普通股(L)

4.84%

任何協議訂約方的權益，藉以 

收購一間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17(1)(a)條及318條 

須予披露的本公司的權益

1,725,417,185股
普通股(L)

（附註4）

48.48%

馬強先生 酌情信託成立人（附註3） 1,360,996,331股
普通股(L)

38.24%

任何協議訂約方的權益，藉以 

收購一間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17(1)(a)條及318條 

須予披露的本公司的權益 

536,386,891股
普通股(L)

（附註4） 

15.07%

楊濤先生 實益擁有人 273,839,268股
普通股(L)

7.70%

李滿先生 實益擁有人 272,739,268股
普通股(L)

7.66%

   

呂聞華先生 實益擁有人 240,415,854股
普通股(L)

 6.76%

附註：

1. 字母「L」指本公司或任何其相聯法團股份或相關股份之好倉。

2. 股權比例乃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份數目計算。

3. 該等股份由耀洋持有，其由Ma Family Holdings Co. Limited全資擁有。Ma Family Holdings 

Co. Limited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Equity Trustee Limited作為馬氏家族信託之受託人擁有，馬
強先生之男性直系後裔及馬鎖程先生為其酌情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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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以及馬鎖程先生、馬霞女士、馬曄女士及劉發利先生向馬強先生作出
的不可撤銷承諾，(1)馬鎖程先生被視為於馬霞女士、馬曄女士、劉發利先生及馬強先生擁
有權益之所有股份擁有權益；(2)馬霞女士被視為於馬鎖程先生、馬曄女士、劉發利先生及
馬強先生擁有權益之所有股份擁有權益；(3)馬曄女士被視為於馬鎖程先生、馬霞女士、劉
發利先生及馬強先生擁有權益之所有股份擁有權益；及(4)劉發利先生被視為於馬鎖程先生、
馬霞女士、馬曄女士及馬強先生擁有權益之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本公佈所披露者外，本公司並不知悉有任何其他人士（董事或本公司之主要行
政人員除外）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於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
須載入該條例所述之登記名冊內之須予披露權益或淡倉（有權在任何情況於本集
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投票者）。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股份（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競爭權益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之董事或控股股東或彼等各自
之任何聯繫人（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概無於對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任何重
大競爭之業務中擁有權益。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回顧期間內，本公司已一直應用《GEM上市規則》附錄15《企業管治常規守則》（「該
守則」）所載之原則，並已遵守其中所列載之所有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
一套比《GEM上市規則》第5.48至第5.67條所載之交易必守標準更高的董事證券交
易守則。本公司亦已向各董事作出特定查詢，而本公司並不知悉截至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任何時間未有遵守該守則及交易必守標準之任何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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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GEM上市規則》第5.28條至第5.33條及該守則的守則條文C.3.1至
C.3.6，成立審核委員會並以書面方式列明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其
中包括）審閱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匯報過程及內部監控程序，並就此向董事會提
供建議及意見。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的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張琳女士、劉塔
林女士和姚芸竹女士）所組成。

承董事會命
比優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熊澤科
主席

中國，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截至本公告之日，董事會由九名董事組成。執行董事為熊澤科先生（主席）、劉發
利先生（行政總裁）、馬綱領先生（首席運營官）、馬天逸先生、秦春紅女士及馬曄
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琳女士、劉塔林女士及姚芸竹女士。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各董
事願就本公告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
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
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於其刊發日起計最少一連七天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公
司公告」一欄及本公司網站 www.pizugroup.com 內刊登。


